Atonement 贖罪 基督教贖罪的觀念是至為重要的，它不單在基督教內占了中心位置，也影響我們日常生活每一個層面。贖罪就是十字架，從語言的角度來說，英語「重要」（crucial）一詞，字面意義即「關於十字架」；當我們說一件事是「重要的」，乃是以它為中心，正如十字架（Cross{\LinkToBook:TopicID=329,Name=Cross, Theology of the 十字架神學}）是基督教的中心一樣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，正是整個基督教信息的要素，贖罪是具有決定性的，它成了基督教的中心教義。這不是說其他教義（如道成肉身，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只屬邊緣地位，或可以忽略；每一個教義都有它們適當的位置，但贖罪論卻是基督教最具決定性的教義，我們切莫低估它。
　　贖罪的需要是從人類普世的罪惡，及人無能面對和處理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所衍生之問題，而生發出來的。聖經用了許多不同的方法，來指出人人都是罪人（如王上八46；詩十四3；羅三23）；但更重要的是整本聖經都是如此說。它清楚地指出，所有人都及不上神所定下的標準；而更嚴重的是︰「罪的工價乃是死」（羅六23）。人既犯了罪，就得不到神的賜福（賽五十九2；哈一13）；耶穌更說褻瀆聖靈的，必得不到赦免（可三29）；罪人確是落在極嚴重的情況下。
　　但神基於愛與憐憫，一直為罪人努力。舊約記載一個非常複雜的獻祭（Sacrifi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37,Name=Sacrifice}）系統，是神賜給以色列人，為要贖罪的（利十七11）。不過我們要注意，宰殺祭牲本身不能除罪（來十4），使獻祭有除罪的功能者，全是出於神的命令；除去罪的不是山羊或牛犢的血，而是神的愛。當然，神也看人的內心，看敬拜者是否真心悔改（Repent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11,Name=Repentance}）等等（王上八47；結十八30～31）。
　　新約的教導
　　「贖罪」（atonement）一詞，在新約聖經本是極少用到【編按︰和合本有許多譯作「贖罪」的經文，若非原文沒有這個詞，譯者只是因意譯而加上去，就是因為中文不像希伯來文、希臘文及英文，有許多不同的字來說到類似的行動，如救贖，Redemp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}】。若從英文atonement來說，只有欽定本（AV）在羅五11用到（和合本作「和好」），而許多其他譯本就根本沒有用過。但贖罪的觀念卻遍滿整本聖經。神差祂兒子來，就是要把人從律法下「贖出來」（加四4～5），因此整本新約都說是神在基督裡工作，使罪人能與祂和好，可以親近祂，再蒙恩福。
　　新約用很多不同角度來看基督的贖罪工作。它說罪人是罪惡的奴僕（約八34），但基督已經釋放他們（加五1）。他們都與亞當的罪有分，「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」（林前十五22），但基督也為我們的罪死了（林前十五3），使亞當的罪失去效力（羅五12～21）。罪人必要接受審判，包括此時此地的（羅一24、26、28），以及在末日的大審判（羅二16）；但在基督裡的就不再被定罪（羅八1）。我們原是被罪之律俘虜（羅七23），換句話說，人是不能靠行律法稱義的（羅三20），但因著基督，我們已經脫離了律法，向那捆綁我們的律法死了（羅七4）。
　　雖然近代神學家常以各種理由，不肯討論罪人是在神的忿怒（Wrath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252,Name=Wrath of God}）之下，這卻是新約聖經重複討論到的（路三7；約三36；羅一18，二5等等）。同樣地，新約也告訴我們，基督已使罪人免去神的忿怒（帖前一10，五9），這就是「抵償」（參挽回祭，Propiti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64,Name=Propitiation}）的意義（羅三25；約壹二2）。死亡是一種暴虐（羅六23），而基督也為我們勝過了（羅五17；林前十五52～57）。肉體是邪惡的（加五19～21；弗二3），但在基督裡的人，肉體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了（加五24）。生活在這個世界多有虛妄，基督徒卻得以脫離這世代的虛妄（羅八20～23），他們的生命不是徒然的（林前十五58；腓二16）。「世界」（World{\LinkToBook:TopicID=1249,Name=World}）對基督不懷好意（約七7，十五18），祂卻勝過世界（約十六33）。罪人的苦境是多方面的，基督卻藉著代贖的死亡，而把他們拯救出來。
　　新約作者用了許多生動的言詞，把基督為人成就的描述出來。祂的整個工作是一個救贖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 救贖}的過程（加三13），是付上贖價（可十45），使罪人脫離奴僕的地位，脫離死亡的判決。祂自己就是一個獻祭（弗五2），這對當時熟習獻祭的猶太人來說，必是個意義重大的意象。新約常提到基督的血，當然也是指獻祭；有時則是特指某一種的祭，像逾越節的羊羔（林前五7）、贖罪祭（羅八3），或是贖罪日的祭牲（來九7、11～12），但大多數沒有明言。基督已背負我們的咒詛（加三13），取代罪人的地位而受死（可十45）。祂的工作使人能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；羅四25），或說是開立新的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，是早於耶利米時代便應許下來的（路二十二20；來八）。祂被釘在十字架上，「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、攻擊我們、有礙於我們的字據」（西二14）。
　　近代討論保羅神學的作品，特別重視他的復和（Reconcili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2,Name=Reconciliation, the Doctrine of}）概念。這名詞見於少數的經文（羅五10～11；林後五18～20；弗二16；西一20～22），但在大多數書信都有討論這個主題，像論到神人之間的平安。復和確是一個重要的概念，保羅認為基督的死能除去神、人間因罪而有的敵意，締造和平，這就是復和；它是贖罪教義很重要的一點。但我們也不要只從這一點來看贖罪，以致忽略它的多面性。
　　歷史神學
　　早期教會強調的事實，是基督拯救我們，但祂是怎樣拯救的呢？就沒幾個人去窮究了【編按︰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曾指出，基督救贖的方法，乃是重新走過亞當的道路，在每一個他因背逆而失敗之處，基督都因順服而重建，是為他有名的「同歸於一論」（Recapitulation, the Doctrine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91,Name=Recapitulation, the Doctrine of}）。亞他那修亦以道成肉身來指出基督救贖之道；參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。此二人為教會之救贖論，立下了正統教義的基礎】。早期教會某些神學家以為罪人去地獄，因為他們是屬於撒但的；在這情況下，神把基督獻給撒但，作為贖價，把罪人贖出來。撒但立刻接受了，以為牠得著的，遠比牠放棄的為大；但當基督下到陰間，撒但才發現牠不能控制基督，第三天祂就從死人中復活，結果撒但既失去牠原有的俘虜，也不能保有基督這贖價。我們只要稍為想一下，便知道這說法無形中是暗示神欺騙了撒但，但教父似乎不擔心這一點【編按︰早期教父論救贖，也有些不是如此粗陋的；東方教父如上述亞他那修和愛任紐，西方教父則以道的基督論（Logos 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 基督論}）為主】。對他們來說，這顯示出神比撒但聰明，這類看法很快就不再流行，被其他理論代替了。奧連（Aulen{\LinkToBook:TopicID=173,Name=Aule■n, Gustav}）在近代從另一個角度討論此看法，他說基督的死是一個勝利，就是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魔鬼，這是救贖論不得不提及的。
　　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提出「滿足說」（Satisfa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6,Name=Satisfaction}）來解釋。他指出作為一個君主，與作為人的地位是很不一樣的，作為人的時候，他可以忍受別人的侮辱；但作為一國之君就不能；若有人危害一國之君的尊嚴，他就要滿足一切虧欠的。安瑟倫看神為偉大的君王，祂不能無視損害祂國度的邪惡行為。但人得罪神的後果太嚴重了，不能作什麼來滿足神的要求，只有一個同時是人又是神的，才能滿足神的要求，因此神就有需要成為人。安瑟倫的滿足說，與他那時代的思想有密切的關係，近代人似乎認為中世紀的滿足觀念不再適合（安瑟倫確實也忽略了︰君王可使用祂憐憫的特權而無損於祂的國度）；但我們不要忘記，安瑟倫對罪的態度，比他許多前人都認真，而在他之後，人也不再能忽視罪價原來是那麼重大的。
　　改教神學家採納安瑟倫不少意見，但對他說罪是冒犯神尊嚴一說，則代以罪是破壞神的律法。他們認為贖罪的要義，乃是基督背負人的罪罰，祂取了罪人應站之地，代罪人受刑罰，因此神的刑罰就不再臨到人的身上。反對此說的人則認為，有些罪罰不錯是可代受的，如罰款，但有些卻不能，如下獄及死刑【編按︰我們不能全按地上的執法程序來了解天上的審判，地上執法必須經過三個程序︰第一，由控辯雙方陳詞，使不知詳情的陪審團和法官能公正處理；法官本於陪審團的議決來判刑及執刑。前二項均不適合天上的審判，故說某些刑罰能或不能轉移一說，未必適合神學的應用】。再者，罪是不能轉嫁的【編按︰罪之轉嫁觀念，源自舊約由獻祭而得赦罪的制度，特別是贖罪日，就這意義而言，它仍是有效的】。這些批判有其價值，但我們不要忘記，改教者【編按︰特別是曾受法律訓練的加爾文，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】全不是按外在的、機械性的法律程序來使用這套觀念，他們強調的是以基督的身分（神人二性），來明白祂救贖的功能︰基督與父原為一（「神在基督裡，叫世人與自己和好」──林後五19），而祂又完全認同要拯救的罪人（他們是「在基督裡」的）。這個代贖的思想就把舊約的獻祭，和新約基督的救贖保存下來︰神選擇救贖的方法是正確的。
　　近代有些人認為，神比邪惡有力，但這個看法無形中是說強者就是對的。神當然是比邪惡有力，這也確是一個寶貴的真理，但神也關心公義的問題，祂不能選擇一種只顧勝利，不顧公義的方法來拯救世人，以祂兒子代人受罪，是二者都能兼顧的。
　　亞伯拉德（Abelard{\LinkToBook:TopicID=101,Name=Abelard, Peter}）拒絕一種完全主觀的贖罪論──一種在近代頗流行的看法。它的意思是說，十字架顯出神對人的愛非常浩大，使人以愛來回應神的愛，因此人就轉離傷害基督的罪惡生活，過一種新的生活。這個理論有許多種形式，但其總意乃是︰基督的代贖只在對罪人的影響力，卻沒有客觀的能力。主觀的贖罪論也有它的價值，當我們看見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就的，心被恩感，因此悔改信主，以愛、以信來生活。但若說這就是十字架上基督為我們成就的一切，那就不對了，因為它完全忽視了聖經的證據，使人失去確信，要常常效法基督以道德的成就，來保證自己的得救。
　　除了上述外，我們還有好幾個不同的方法來了解贖罪。近代有人強調獻祭的觀念，別些人則注意基督被父神棄絕（可十五34）；但沒有一個理論能得普世承認，很可能將來也不會有。基督救贖的工作實在太豐盛了，我們的腦袋也太細小，無法完全明白。我們需要採納各家各派的所長，因為他們分別說中了一點，又忽視了其餘的。我們雖然無法完全明白它，卻不妨礙我們去接受「那麼偉大的救恩」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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